
关于加强学生实习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系：

为进一步规范学生实习管理，提高学生实习管理工作质

量，运用实习信息管理平台加强实习登记备案和全过程动态

监管，确保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安全有序，按照《自治区教育

厅关于加强职业院校学生实习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就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站位加强学生实习安全管理

学生实习是职业教育重要的实践性教育教学环节。各院

系要提高站位，坚守实习育人初心，持续加强实习规范管理，

严格落实学生实习管理主体责任，认真编制学生实习工作方

案，科学合理安排学生实习工作，处理好学生实习与升学备

考等方面的关系，确保人才培养质量。教务处将采用“四不

两直”的方式不定期进行督导检查，请务必定期排查风险隐

患，做到风险早发现、事端早处置、信息早报告。

二、严格落实实习规范和基本要求

各院系要严格落实学生实习组织、实习管理、实习考核、

安全职责和保障措施等基本规范，严格遵守《职业学校学生

实习 管理规定》确定的 1 个“严禁”、27 个“不得” 的

底线红线，三方协议要全面覆盖，同时，各院系要加强对实

习单位工作生活环境、安全防护情况的考察，不得安排与学

生所学专业不对口、简单重复劳动的岗位实习，坚决杜绝“



为了实习而实习”。要加强学生实习全过程管理，加大学生

指导和日常巡查力度，选派经验丰富、综合素质好、责任心

强、安全防范意识高的实习指导老师全程指导、管理学生实

习。

三、强化实习安全管理

各院系要会同实习单位严格做好学生实习劳动保护和

劳动安全防护，特别要加强对高危行业、特殊行业、医护行

业学生的实习安全管理。要落实实习学生的实习责任保险制

度，实现学生实习保险全覆盖，加强师生实习安全教育，重

视实习学生心理健康，及时组织做好实习学生中可能存在心

理问题的疏导工作，切实保障学生生命健康和安全。

四、创新形式推进数字化管理

按照自治区教育厅要求，今年要提高实习管理的数字化

智能化水平，充分运用职业院校实习管理数字化管理平台，

加强学生实习各环节、全流程管理，实现实时化监测预警。

各院系需于学生外出实习前15个工作日向教务处提交

《宁夏职业院校学生实习备案表》（附件1）《导入学生实

习计划备案登记模版》（附件2）及实习方案，由教务处在

“宁夏职业院校学生实习管理平台”上传审批材料，未提交

备案表自行组织学生实习的，学校将严肃问责。此外，各院

系需于学生外出实习前7个工作日填写《习讯导入学生信息

模板》（附件3）、《习讯导入教师信息模板》（附件4）并



交教务处，由教务处负责完成师生平台信息导入。如有疑问，

请联系教务处教学实践管理科周洁婷，联系电话2135019。

附件：1.《宁夏职业院校学生实习备案表》

2.《导入学生实习计划备案登记模版》

3.《习讯导入学生信息模板》

4.《习讯导入教师信息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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